
梁海民、杨丽:
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们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
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在
本院磁州人民法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邯郸市凯泽汽车贸易有限公
司、王鸿滨：

本院受理上诉人杜锟珑与
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邯郸东城支行、邯郸市
凯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、王鸿
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(2020)冀 04 民
终4353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
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三民
事审判团队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
缪如彪:
本院受理原告马玉茹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举证须知、
司法公开告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诉讼风险告知书、廉政监督
卡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
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次日(遇
节假日顺延)9 时在本院滦平县
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(滦平县法
院 610 室)公开开庭审理此案。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滦平县人民法院

河北周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上诉人邢延青与

被上诉人张庆刚、河北周周电
子商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
诉状、开庭传票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告知书、文书上网告知书、廉
政监督卡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
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，本案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
9 时 00 分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，
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未来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
辛海光：
本院受理原告安玲诉你为

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的
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三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申请人赵东雷依据河北省
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 年
5 月 12 日作出的（2010）保刑一
初字第00049号判决，于2021年
3 月 4 日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申请办理了编号为(2021)冀保
直证民字第 1349 号的提存公
证，已将该判决中民事赔偿部
分提存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，
请赵荣自2021年3月4日（提存
之日）起五年内到保定市直隶
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中取得的
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申请人田少军依据河北省
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 年
1 月 13 日作出的（2010）保刑一
初字第00014号判决，于2021年
3 月 4 日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申请办理了编号为(2021)冀保
直证民字第 1366 号的提存公
证，已将该判决中民事赔偿部
分提存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，
请田立宁自2021年3月4日（提
存之日）起五年内到保定市直
隶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中取得
的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安 梦 楠 不 慎 将 工 作 证 丢
失，证号为039497，特此声明。

杜 海 兴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23838，特此声明。

韩震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023947，特此声明。

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不
慎遗失印刷印章一枚，声明作
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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